
收件號：     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申請書  
姓
名 

 
英文姓名（正楷填寫） 

(

別
名)

原

名 

 
性

別 
□男 
□女 

學

歷

最

高 

校名： 
 

畢(肆)業年份： 
香港或澳門身分證號碼日

期 

出

生 

西元 
 

民國 
年   月   日 

年

齡 

 

申   

請   

證   

別 

 □ 單次入出境證：$122 
      在六個月內可入出境一次 

 □ 逐次加簽證：$122 
      在三年內辦理加簽後可入出境 

 □ 一年多次入出境證：$232 
      在一年效期內可多次入出境 

 □ 三年多次入出境證：$562 
      在三年效期內可多次入出境 

以上各項收費，如有變動，恕不另行 
通知，請參考中華旅行社大堂公告。 

狀

況 

婚

姻 

□未婚  □離婚 

□已婚  □分居 

□鰥寡 

出
生
地 

□ 香港  □ 中國：          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縣
□ 澳門  □ 外國：（          ）

＊非香港出生者，請註明來港年份及地點 
  年份：西元         地點：         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省      縣

學
校
名
稱 

公

司

或 

 
職

位 

 

學
校
地
址 

公

司

或 

 
電

話 

 

個    

人    

資    

料 

地

址 

居

住 

 
住宅電話： 

手提電話： 
事
由 

申
請 

□觀光  □探親  □商務  □    □初次申請    □再次申請 

姓    名 關    係 住     址     及     電     話 親

友

在

台    

參

考

事

項 

地

址 

來

台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旅館名稱： 

稱 謂 存歿 姓      名 出生日期 是否隨行 曾否來台 居    住    地    址 

父 □存 
□歿   □是□否 □曾□否  

母 □存 
□歿   □是□否 □曾□否  

配偶 □存 
□歿   □是□否 □曾□否  

子 □存 
□歿   □是□否 □曾□否  

親  

屬  
狀  
況 

女 □存 
□歿   □是□否 □曾□否  

一、本人願意提供與本人資料相關之證明文件，以便核轉辦理（中華旅行社只負責代收代轉），所交之資料

及證明文件（影印本），同意不予發還。 

二、以上所填各項資料均確實無誤，入境後保證不從事違反國家利益之活動，倘有違誤，依中華民國法律處置。

申 請 人： 
簽章

代申請人： 
代 辦 旅 行 社

編
號

註
冊  

貼 照 片 處 
一.最近六個月內拍攝之彩色

二吋半身、正面、脫帽、五

官清晰、白色背景之光面照

片一張黏貼於此。 

二.相片中人像自頭頂至下鄂

之長度不得小於 3.2 公分及

超過 3.6 公分。 
三、不得使用合成照片。 

公司及負責人戳記 
 

 本署網址為：http://www.immigration.gov.tw
 電子郵件信箱為：boi@ms1.immigration.gov.tw 

請多加利用 

署 本 部：台北市廣州街 15 號        電話：(02)23899983 

本署於各縣市均設服務站，詳細地址電話請至本署網站查詢。 



 

入出國及移民署處理意見 核轉單位意見及簽章 
  

請黏貼港澳居民身分證明 

影 印 背 面 

請黏貼港澳居民身分證明 

影 印 正 面 

申  請  須  知 
一、填寫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申請書乙份；申請書必需用藍色或黑色原子筆詳細以中文正楷填寫並簽名。 

二、身分證影印本正、背面各乙份，影本上之文字及樣貌須清晰，不能加上任何字句或圖樣。 

三、最近6個月之2吋正面半身脫帽彩色（底色為白色）照片一張，背面請寫上姓名及出生日期。 

四、航空信封乙個（請寫上申請人之正確中文收件地址及姓名之回郵信封，不需貼上郵票，另收郵費，以購國內郵票代

寄。中華旅行社只負責代收代轉各項辦理港、澳地區人士入臺申請，核發與否，由入出國及移民署決定，本社概不

負責。入臺證如經核發將由臺北直接掛號郵寄申請人，如地址錯誤或無人收信被退回，申請人應自負收件延誤之責

任）。 

五、初次申請：（工作時間約需二週，但不包括星期六、日、公眾假期、文件傳遞過程、郵寄延誤時間及補件時間）。 

1.需具港澳永久居民身分資格，在大陸地區出生者，並須連續在香港或澳門或其他自由地區住滿四年以上（須檢附

證明文件）。持有外國護照者視為外籍人士，需以外人身分簽證入臺（持有英國BNO護照、香港及澳門特區護照除

外） 

2.需繳驗香港或澳門身分證正本。 

3.香港身分證上如未註明出生月、日者，需檢附有出生年、月、日香港政府發出之證明文件（如CI或宣誓紙）。 

4.曾更改姓名者，需檢附改名契影印本或其他證明文件。 

5.十二歲以下之兒童申請者，請檢附父或母之身分證影本及同意書。 

六、再次申請：（工作時間約需一週，但不包括星期六、日、公眾假期、文件傳遞過程、郵寄延誤時間及補件時間）。 

1.需繳回前次入臺證正本(1983年後核發)，如未檢附舊臺證正本者，亦需繳驗身分證正本(與初次申請文件相同)。

2.民國七十二年(1983年)後未再申請赴臺者，或未曾以書面申請者（網路簽證及落地簽證不屬於書面申請），按初

次申請辦理。 

七、申請多次入出境證，需同時繳回前次入臺證正本，方可辦理。 

八、請於取得入台證後再訂機位、住宿等，否則一切損失自行負責。 

九、入臺證應配合有效期間六個月以上之香港或澳門護照正本使用。 
 


